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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贯彻落实了胡铁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实施二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紧
扣《纲要》内容。
《政府法制通用教程》系统全面地讲解了法理学、宪法、行政法、行政刑法的概念、基本原理、基本
制度及其创立和发展的背景，涵盖了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干部及其行政执法公务人员必须掌握的通用法
律知识和主要专门法律知识，以提高行政官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的基本法律素持；《政府法制案例分析
》对近几年各级政府行政过程中经典的案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供依法行政时借鉴；《政府法制通用
重要法律简释》对政府官员和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时通用的几部重要的法律进行了准确简明的解释
，方便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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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法律、法理评析】中国社会，就像费孝通先生所指出，是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差序格局
”，自我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村庄、地方的利益，最后才有可能是国家的利益。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这就使得地方的利益始终在实际政治利益分配中高于国家
的利益，各种地方保护主义也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合理的基础和民意的支持。
在“高压问责制”和“巨大财政缺口”的压力下，地方不得不设立封锁。
在疫区和非疫区之间设立障碍，尽量减少危险的可能。
为什么中央不能允许采取封锁？
因为中央代表得是全局性利益，它不可以允许地方为了自我利益影响全盘秩序。
封锁之后，所有的物资流动就会陷入困局，经济受创，人们将因之更为慌乱，疾病的肆虐再添上经济
的危机，中央政府将限于被动。
《传染病防治法》第26条规定可以采取封锁，但是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报经上一级地方政府决定，可以宣布疫区，在疫区内采取本法第25条规
定的紧急措施，并可以对出入疫区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检疫。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决定，可以对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
疫区封锁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宣布。
而“非典”期间的封锁（大多如案例中表达的），都是市级甚至县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在法律程序上
都是不合法的。
“非典”后期，卫生部等六部委曾印发各地的《关于加强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指导意见》
中明确指出，一旦某个村庄、乡镇出现严重疫情，应及时报告上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采取果断措施
，实行部分住户或整个村庄隔离，坚决控制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蔓延。
这种措辞仅仅是“隔离”，而不是“封锁”，或者说是制止向外的流动，而不禁止向内的流动，更不
能禁止通行，设立封锁，各自为战。
《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处置法（草案）》修改稿中专门规定了属地管辖原则，规定涉及两个以上行政
区域的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与重建，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
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案例中公安部发布的交通管制是在应急措施中比较典型的社会管制。
如《戒严法》第14条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实施机关可以决定在戒严地区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限制人
员进出交通管制区域，并对进出交通管制区域人员的证件、车辆、物品进行检查。
除了社会性管制之外，政府还会进行各种经济性管制应急措施，典型的是价格管制。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31条的规定：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
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者全面冻
结价格的紧急措施。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市场准出准人的规定，不少地方制定的应急预案中包括了价格干预、居民定量供
应、临时市场管制等措施。
实行各种管制措施的情形消失后，应当及时解除紧急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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